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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勞動關係法領域個案式教學法之研究—以勞資爭議事件為中心 

一. 報告內文 

1. 研究動機與目的(Research Motive and Purpose) 

在現行勞資爭議處理法於 2011 年 5 月 1 日開始施行後，勞資爭議法制及實務問題

逐漸成為我國集體勞動關係法領域內之重要議題。此外，亦因實際發生之爭議事件，例

如 2016年 6月華航及 2019年 6月長榮空服員罷工事件而衍生出若干法律爭議，包括罷

工糾察線應如何設置、雇主反制罷工行為之正當性判斷標準等等。此等爭議有不少於罷

工結束後仍舊繼續發展成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案乃至訴訟案，使得勞資爭議不再只是學理

或外國法之討論，已經真正成為本土化法律問題。惟相較於勞動基準法（勞基法）可能

經由個人打工或家人工作經驗中有所體會，一般大學生對於集體勞動法，特別是勞資爭

議事件相關法令及背後所涉及之法理，通常會因無從接觸感到陌生。因此，如何使得學

生對於重要但陌生之勞資爭議行為法制感到有興趣並有效學習，對於授課教師而言實為

重大挑戰。故而，勞資爭議事件確實有作為集體勞動關係法教學實踐研究重點項目之必

要與價值。 

本研究計畫將藉由個案式教學方法來提升「勞動法各論」之學習成效，並特別加強

勞資爭議事件相關問題之講授與個案研習，透過案例討論、判決與裁決評析之教學方法

彌補多數大學生對於集體勞動法乃至勞資爭議事件實務經驗之不足。此外，本課程亦特

別指導學生分組撰寫法學專題報告，以培養其分析實務案例之能力。藉由對於實際發生

之勞資爭議行為案例之分析、研究，可以補充法學教育通常多以講述抽象法律規範及法

理之不足，提升修課學生之學習效果。 

 

2. 文獻探討(Literature Review) 

因有關集體勞動三權之研究歷史悠久，因此國內外已有相當數量關於爭議行為之研

究與論述，惟鑑於本研究計畫係以學士班學生為授課對象，故而僅就罷工正當性之基本

概念，亦是初學者最需要掌握之基礎知識作簡要之探討。 

  所謂罷工，係指勞工於「有工作義務」之工作日，集體拒絕依照勞動契約約定提供

勞務之行為。由於罷工本質上係一種違反契約之行為，勞工可能因為參與罷工而必須承

擔民事賠償責任；若有較為激烈之抗議行為更可能有刑事責任，例如妨礙自由、強制罪

及公然侮辱等等。在此情況之下，為使勞工能夠勇於藉由行使爭議權取得較為平等之議

約地位，我國現行勞資爭議處理法於第 55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明定，正當爭議行為得享

有民、刑事免責。惟學理或實定法均將免責範圍限定於具有正當性之罷工，若不具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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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性者，仍不能主張免責。鑒於我國實際發生之罷工案件數量仍屬有限，故而以日本所

累積之學說與判決實務意見為主要參考，並依我國現行法暨少數有關罷工之實務見解，

探討罷工行為之正當性判斷標準。 

如上述，有關勞工爭議行為之法律爭議，主要集中於爭議行為之正當性判斷標準。

就此，國內多數說係參考日本學理及實務意見，區分為爭議行為之主體正當性、目的正

當性、程序正當性及手段正當性四個項目來判斷。至於相關參考文獻，基於課程對象為

學士班學生，故而以中文文獻為主，包括黃程貫，勞動法，國立空中大學，1996 年初

版;林佳和，勞動與法論文集Ⅰ，元照，2014 年;台灣勞動法學會編，集體勞動法，新學

林，2019 年初版。其中黃程貫教授所著「勞動法」乙書雖然已經多年未改版（絕版），

惟其中有關同盟自由基本權(即集體勞動基本權)之論述，迄今仍堪稱中文文獻中最為經

典且重要之代表作1。又，由多位作者合著之「集體勞動法」則是迄今國內最完整之集

體勞動關係法教科書，本書除了有詳細之學理探討外，更是國內少有羅列本土案例之教

科書，對於集體勞動法教學內容之本土化具有相當之重要性。此外，由黃程貫、劉志鵬

主編，多位勞動法研究者及勞動案件專業律師共同編輯，集體勞動法實務見解彙編，元

照，2020 年出版，亦是相當實用之參考書。 

 

3. 研究問題(Research Question) 

集體勞動關係法領域在現今就業市場中極具重要性，勞資爭議對於傳統產業勞工或

新興產業工作者亦同樣重要。有鑑於國內接連發生勞資爭議事件，針對個別集體勞資爭

議事件為中心的研究亦隨之展開。因此，相較於集體勞動三權之團結權(主要法規範為

工會法)以及團體協商權(主要法規範為團體協約法)，團體行動權(主要法規範為勞資爭

議處理法)，在近年來更是社會關注的焦點。然而，由於接觸集體勞資爭議事件之機會

較少，故而除了一般民眾會對此一議題感到陌生之外，即便是工會幹部或勞動專業律師

可能亦不熟悉。 

由近年發生之實例可知，我國大多數勞資雙方對於如何有效且合法進行勞資爭議行

為乙事，欠缺必要最低限之法律知識。故將勞資爭議事件相關規定、法理列為集體勞動

關係法課程之重點項目，確有其重要性。又，如本文研究動機所述，一般大學生因為缺

乏接觸機會，故對於集體勞動關係較無概念也不易有學習興趣。但是，集體勞動法課程

                                                 
1 空大勞動法應該已無再版之可能，惟黃程貫教授已經將有關集體勞動基本權論述之精華另行改寫並收錄於其

主編之「個別勞動法」，「第一章 勞動基本權之概念與內涵」，元照，2021年 3月，頁 1至頁 46。因之，無緣

閱讀勞動法者可以藉由今年剛出版之「個別勞動法」，來了解同盟自由基本權之重要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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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具有學理及應用上之重要性外，相較於個別勞動法或勞動保護法，還有不易於校外

在職進修課程中得到系統性學習機會之特殊性。從而，如何利用在校期間難得的學習機

會提高學生之學習興趣及效果，即為本計畫最重要之研究問題。 

 

4. 研究設計與方法(Research Methodology) 

    本研究假設學生並無關於勞資爭議事件概念，對於集體勞動關係亦僅有些許認識，

透過學習單方式進行研究，於本學期初與學期結束時，使修課生填寫學習單以檢驗本課

程是否有達成預期效果。又學習單之設計已參照 108 學年度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期末交流

會時，評審委員所提出之建議修正，增加可具體檢驗學習成果之問題。又，為了使修課

學生能夠深入了解勞資爭議行為實務，本課程要求修課學生需以曾經進行爭議行為之工

會為對象分組撰寫報告，並以此作為平時成績。 

    本年度之研究主題為勞資爭議行為法制，本學期課程進行中剛好發生了美麗華高爾

夫球場企業工會第二次罷工事件（下稱美麗華工會二次罷工），故而要求修課同學特別

關注該事件之發展。又，因為該罷工事件，包含罷工前資方將公司一分為三以阻止員工

組織工會之行為，以及工會以直接更名來擴大組織範圍之作為，乃至雇主於罷工期解僱

參與罷工之工會會員等行為，都是集體勞動法上極具重要性之法律爭點，因此本學期即

直接以該爭議事件相關法律爭議作為期末考試之題目。惟受到疫情影響，本學期課程並

未舉行傳統的期末筆試，而是以個人報告代替。 

    綜上所述，本年度計畫同時採取了期初及期末學習單、個人報告、分組報告等方式

來執行。 

 

5. 教學暨研究成果(Teaching and Research Outcomes) 

(1) 教學過程與成果 

如上述，本年度計畫要求學生就有集體勞資爭議經驗之工會進行研究並撰寫分

組報告，同時儘可能進行訪談（線上或實體不拘）以深入了解判決書或裁決書所未

能記載之真實的一面。當然，考量到或有部分工會不願接受訪談乃至設有一定條件

始同意接受訪談，故而，亦同意學生可以只利用文獻資料進行研究，惟進行訪談之

組別有機會得到較高之分數以反映其所付出之努力。實際執行後，109學年第二學

期課程再次於學期中受到武漢肺炎疫情之影響，且因本土疫情爆發之故，疫情對課

程影響程度更勝於前一年度，不但教育部要求全國各級學校全面改為遠距教學，亦

不利於學生進行校外訪談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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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本學期課程雖然再次被疫情嚴重干擾，但是有部分組別同學於指揮中心

宣佈三級警戒前即已著手報告之撰寫，並於全面停止實體活動前完成訪談桃園市空

服員職業工會，故而仍能交出綜合訪談及書面資料研究之學期報告，令人欣慰。又

因為本學期課程途中偶然發生了美麗華工會二次罷工，成為本課程最重要也即時之

教材，也使得同學有機會將在課堂中所學習之勞資爭議行為相關法令與法理，立刻

用以檢驗現在進行式中事件之各面向法律爭議，確為難得之學習經驗。有別於 2016

年及 2019年二次空服員罷工是在期末考後才發生或是與期末考同時進行，以致同學

於期末考作答時只能「預測」罷工會如何進行，美麗華工會二次罷工事件於學期中

即開始，故而於學期結束前即已有許多勞資雙方之攻防會涉及法律爭議，可作為教

學及測驗學生學習成效之素材。 

整體而言，本學期課程雖然同時有修課人數較預期少及武漢肺炎疫情造成必須

遠距教學之不利因素，但是最終不論在學習單或分組乃至個人期末報告上，仍舊呈

現出「小而美、少而精」之學習成果。 

 

(2) 教師教學反思 

        如上述，本計畫實施課程勞動法各論在本年度面臨了修課人數少於疫情之雙重

不利因素之影響，惟最終並未對於教學乃至學習成效造成過大之影響，只是無法安

排有實際罷工經驗之工會幹部到校演講（已經完成連絡並排定日期），讓學生了解

罷工更為真實與辛苦的面向，此點較令人感到可惜。又修課人數少對於課程進行本

身並未產生直接影響，亦且，因為整體人數減少而降低分組報告各組人數上限後，

每位修課同學必須更為投入報告之撰寫，提高課程之學習密度，反而有助強化學習

效果。至於學期中改為遠距教學乙節，因為計畫主持人在 108學年度課程（2020

年 2月到 6月）業已有因為疫情演練而將課程錄影上傳 youtube之非同步遠距教學

經驗，故而尚不會因遠距教學而影響授課進度。然而，因為本學期係突然由教育部

通知全國一律實施遠距教學，故而雖然可以延續前一年度錄影上傳之作法，但是未

能及時約定同步線上討論時間以增加師生互動機會，是仍有待改善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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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生學習回饋 

           為了確實掌握修習本課程學生是否在修課之後，提升了對於集體勞動三權概念 

之了解程度，本年度計畫亦沿襲過去之作法，使用期初及期末學習單作為研究工

具，並得到如預期之學習回饋。 

       

1、有關勞動三權之問卷調查 

（1）期初 

       

 
多數學生是屬於知道但不清楚之狀態，只有 17.2%回答知道；不過，也只有

17.2%的修課同學是完全不知道何謂勞動三權，足證只有極少數不到 20%之修課學

生對集體勞動權毫無概念，尚可令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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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期末 

     經由修習本計畫課程後，在學期末之調查中有約 90%同學表示更加清楚了勞動三

權之實質內涵，並且回答出勞動三權分別對應之法律。由此可知，本課程確有助於學

生提高對於集體勞動權之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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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關爭議行為意義之問卷調查 

  （1）期初 

       相較勞動三權之整體印象，有超過半數 55.2%的修課學生並不清楚爭議行為真

正的意義或功能，恰可證明因國內勞資爭議行為事件非常少見，故而學生難以有較

深入之了解。

 

 
（2）期末 

      雖然在期初問卷調查中，有超過半數修課學生回答不知道勞資爭議行為之意義與

具體功能。惟，經過一個學期之學習，特別是撰寫分組報告之訓練，超過 90%以上修

課學生都能對於勞資爭議行為之意義有了充分認識，並且能夠正確回答出勞工與雇主

之代表性爭議行為。由調查結果看來，本課程確已達成本年度計畫所預定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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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有關工會於爭議行為中功能與定位之問卷調查 

    （1）期初 

        因勞資爭議處理法明定只有工會始得發動罷工等爭議行為，而工會或工會領導人之

決策幾乎左右了爭議行為之成敗，因此本研究亦將此一問題列入期初及期末學習單之問

題中。在期初問卷調查中，表示清楚知悉工會於爭議行為中功能與定位者只有 10.3%，

多數修課學生係回答不知道或不清楚。在包括學生在內之一般人少有機會深入了解爭議

行為之現實情況下，得到如下的期初問卷調查結果係在本計畫預期之中。 

 

 

 

 
 

    （2）期末 

          經由本課程之學習，同樣有超過 90%以上修課學生表示更清楚地了解工會於爭議

行為中之功能與定位。此一對工會功能與定位之認識，於修課學生日後不論以何種身

分會接觸爭議行為事件時，應該都能夠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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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議與省思(Recommendations and Reflections) 

（1）省思 

本年度計畫實施課程或許因為調整授課時段，故而修課人數少於預期，惟仍有

近 30人選修。但是，修課人數較少反而有助於計畫主持人及課程助理（TA）掌握

分組報告之進度與品質，可謂意外的收穫。此外，本學期後半段課程因受到武漢肺

炎疫情之影響，只能採取遠距授課，可能因此減少師生直接互動機會。所幸，本課

程之 TA與學生之連絡本來即以 email為主，因此不受到遠距教學之影響，仍可充

分協助修課同學撰寫分組報告。 

又，本學期中因美麗華高爾夫球場企業工會進行第二次罷工事件之故，提供了

即時且法律爭點豐富之勞資爭議行為案例，故而本課程即以該事件作為期末報告之

素材，從其挑選最重要之爭議作為報告題目。期末報告中，亦有同學除了自工會法

及勞資爭議處理法等集體勞動法規範（即本課程之授課內容）撰寫外，還分別從企

業併購法、公司法、勞基法等法律，以多元角度來思考實際發生之法律問題並完整

作答，表現出非常良好之學習成果。整體而言，本學期雖然面對了修課人數較少及

疫情影響教學方式等不利因素，但學生之學習表現並不遜於過去二年，堪稱是疫情

下少數可令人欣慰之事。 

 

（2）建議 

  在疫情等不可控制因素可能持續發生之情況下，爾後應可採取學期初即先預擬

須改為遠距教學時之因應方案，以利師生均有充分時間可以準備。具體而言，可採

取預錄部分課程影片提供學生事先觀看，再於約定時間上線討論之方式進行。如此

一來，藉由同步與非同步遠距教學併行方式進行課程，當可有效提高遠距教學模式

下之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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